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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
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03958）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中文公司名稱為
「東方証券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以「東方證券」（中文）及「DFZQ」（英文）開展業務）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規則作出。

茲載列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關於東方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2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2022年
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法律意見書》，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金文忠

中國 •上海 

2022年4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宋雪楓先生、金文忠先生；非執行董事俞
雪純先生、周東輝先生、程峰先生、任志祥先生及朱靜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志明先生、靳慶魯先生、吳弘先生、馮興東先生及羅新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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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及 202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在上海市中山南路 119 号 15 楼会议

室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

本所律师出席会议见证。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应对疫情优化自律监管服务、进一步

保障市场运行若干措施的通知》和《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已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以及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和决议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对与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有关的法律事实进行审查判断。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

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十个工作日或十五日（以较长者

为准）前即 2022 年 3 月 23 日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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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2 年第

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另公司同期于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发布了《股东特别大会及 H 股类别股东大会通告》，

向境外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H 股”）股东发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6 日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公司发布的该等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以及具体内

容等，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载明了有权出

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告知了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人姓名和联系电话

等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其中： 

1、公司按照会议通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社会公

众股股东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时间为：采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在上海市中山南路 119 号 15

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发出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内容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地点及会议内容与公告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1）出席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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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件及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81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125,120,243 股（其中，代表 A 股股份为 2,739,294,292 股，代表 H 股股份为

385,825,9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851 %。 

（2）出席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件及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 A 股

类别股东大会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的 A 股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80 名，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 2,739,294,2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45.9107%。 

（3）出席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参加本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1 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 385,825,9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H 股股份总数的 37.5653%。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委托代理人均具

有合法有效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

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

份。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除上述股

东及委托代理人外，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本所

律师认为，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3、召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董事会召集。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就

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公告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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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事项相符。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和

两名律师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

结果。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结果，相关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审议《关于申请开展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738,895,992 99.9855 359,500 0.0131 38,800 0.0014

H 股 385,825,951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3,124,721,943 99.9873 359,500 0.0115 38,800 0.0012

2、审议《关于申请开展沪深两市债券做市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738,890,692 99.9853 364,500 0.0133 39,100 0.0014

H 股 385,825,951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3,124,716,643 99.9871 364,500 0.0117 39,100 0.0012

3、审议《关于延长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737,246,590 99.9252 2,008,902 0.0733 38,800 0.0015

H 股 384,857,888 99.7491 968,063 0.2509 0 0

普通股合计 3,122,104,478 99.9035 2,976,965 0.0953 38,800 0.0012

4、审议《关于延长对董事会全权办理配股相关事宜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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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737,264,090 99.9259 1,988,902 0.0726 41,300 0.0015

H 股 384,857,888 99.7491 968,063 0.2509 0 0

普通股合计 3,122,121,978 99.9041 2,956,965 0.0946 41,300 0.0013

（二）202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1、审议《关于延长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737,246,590 99.9252 2,008,902 0.0733 38,800 0.0015

2、审议《关于延长对董事会全权办理配股相关事宜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737,264,090 99.9259 1,988,902 0.0726 41,300 0.0015

（三）202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1、审议《关于延长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 股 384,857,888 99.7491 968,063 0.2509 0 0

2、审议《关于延长对董事会全权办理配股相关事宜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 股 384,857,888 99.7491 968,063 0.2509 0 0

经本所律师审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包括

委托代理人）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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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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